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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第一条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会是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主要学生组织，是学院联系广大同学的桥梁和纽带，接受本级党委的领导和本级团委的指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允许范围内开展活动。
第二条	 研究生代表大会制度是武汉大学研究生会及各培养单位研究生会的重要制度，是同学在校园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是体现研究生会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基础和保证。
第二章 代表名额的确定和分配
第三条	 代表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武汉大学全日制在校中国籍（含港澳台）研究生；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三）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品质，积极上进，作风务实，乐于奉献；
（四）能够真实充分反映同学诉求，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具备一定履职能力。
第四条	 代表名额分配要覆盖各年级及主要学生组织，代表的构成应具有广泛性，其中非校、院研究生会骨干的学生代表比例不得低于60%，女性代表一般不少于25%。大会代表需经班级推荐、培养单位研究生会组织差额选举产生，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第五条	 代表名额分配：23、24、25级博士每班差额推选5名代表（代表为非校、院研究生会学生骨干，且至少包含2名女性代表）；23、24、25级硕士每班差额推选4名代表（代表为非校、院研究生会学生骨干，且至少包含1名女性代表）；水工程科学研究院团支部差额选举6名代表（代表为非校、院研究生会学生骨干，且至少包含2名女性代表）。
第六条	 若符合前述三至五条办法的正式代表同时也作为本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候选人，则在班级内推荐等同名额、且符合相同办法的同学作为代表，并及时报大会筹备委员会说明。
第三章 代表的权力和义务
第七条	 代表权利
（一）选举权；
（二）被选举权；
（三）提案权；
（四）监督代表大会工作。
第八条	 代表义务
（一）遵守大会纪律，妥善保管大会所发材料，不得转借他人、不得遗失；
（二）执行大会的各项决定；
（三）会议开始后，保持会场的良好秩序和卫生环境，不随意走动，不喧哗，不随地吐痰，不在会场内吸烟，将移动通讯工具关闭或调至无声状态；
（四）大会开始前二十分钟入场。入场前在签到处签到，并按指定位置就座，因故不能出席者应提前一天向大会主席团请假，并递交书面申请。
第四章 选举程序
第九条	 由班级组织差额选举，并在班级范围内公示代表名单，开展大会代表选举工作。选举结束后，以班级为单位对代表信息进行汇总推荐至研代会筹备工作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对照大会名额分配比例和产生方式，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保证普通学生代表的比例。
第十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向研究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报告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经审查通过后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五章 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十一条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受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常任代表委员会的监督。
第十二条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十三条	 超过一定数量的学生联名后，可向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常任代表委员会或研究生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第十四条	 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提出申辩意见，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的表决方式。罢免代表的决议，须报送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常任代表委员会备案、公告。
第十五条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可向选举他的研究生代表大会或常任代表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
第十六条	 武汉大学常任代表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任代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	 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委员会备案、公告。
第十八条	 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任代表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常任代表委员会予以公告。
第十九条	 代表资格终止的情形和程序是：
（一）代表因毕业或其他原因丧失在校生身份的，代表资格自动终止；
（二）代表违反法律法规和学校、学院规章制度的，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三）代表所在班级团支部、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会认为其未尽代表义务的，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同意，撤销其代表资格。
第二十条	 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应责成选举单位重新进行选举；代表不具备资格的，应责成选举单位撤换。
第二十一条	 对补选产生的代表，依照本法第九条的规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
第六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二十二条	 为保障学生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管理规定的，依规给予处罚：
（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学生，妨害学生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学生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四）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第二十三条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调查处理；需要追究责任的，及时移送学院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第二十五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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